
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3 

 

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关于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认购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斯股份”）经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贺国英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对象。其中，贺国英拟认购金额为 6,000 万元。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贺国英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关于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股协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认购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4）。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经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与贺国英签署了《关

于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认股协议》（以下简称“补充认股

协议”）。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批准附条件生效非公开发行补充认股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

时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涉及关联交

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后发表了独立

意见。该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范围内。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变。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贺国英先生，1949 年出生，中国国籍。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省毛皮协会会长、中国皮革协会毛皮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席，曾任肃宁县工业

公司经理、河北省肃宁县畜产公司经理。2000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1 月担任公司

前身河北华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8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

董事长。 

住所：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身份证号：13092619490920****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贺国英先生持有公司 117,012,09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33.5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补充认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明确贺国英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的违约责任，切实保护上市公

司利益，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与贺国英签订了《关于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认股协议》，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甲方：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贺国英 

第一条  违约责任 

1.1 本协议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1.2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认股协议中所作的保证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其他义

务，视为该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包括因请求而发生的

合理费用），赔偿金额以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 

1.3 乙方未按照认股协议的约定履行认购义务，或因乙方的认购资金无法按

时到位或乙方的其他原因影响甲方发行，造成认股协议无法实际履行的，甲方有



权在违约事实发生之后单方面通知乙方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未付认购价款

的 10%作为违约金。违约的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的，以实际损失确定违约的赔偿

金额。 

第二条  协议效力 

2.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成立，自满足认股协议 3.1 条约定之日起生

效，如认股协议 3.1 条约定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2.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  协议正本 

3.1 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其余四份作为申报材料及备查文件。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贺国英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关联人，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贺国英签署补充认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签署补充认股协议是为了对控股股东就本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违约责任做进一步明确和约定，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和顺利推进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签署补充认股协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可公司与贺国英签订补充认股协议所构成的关联交易，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严格依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审议了公司与控股股东

贺国英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认股协议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批权限和程

序均合法合规，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与

控股股东贺国英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认股协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与贺国英签订的《关于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

充认股协议》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认股协议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 日 

 




